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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1月21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8)浙0102民初3402号
河南振达建材有限公司、赵春娜、刘怀力、顾振

宇：本院受理原告罗延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案号为(2018)浙 0102 民初 3402 号，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追加被告申
请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等相关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09 时 1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 11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2183号

杭州柠檬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吴蓉诉你方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要求你方补偿装修费用及损失共计 51372
元。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2 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2188号

杭州鼎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姜
合灿诉你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91 民初 2188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0113号

陈小明、林甲夫：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浙 0110 民初 10113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0115号

钟裕平：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110 民初 1011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3024号

张立香、罗小波：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浙 0110 民初 13024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3026号

包樟锋、徐君萍：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浙 0110 民初 13026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7953号

蔡建煌、黄珏、王海峰：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西
溪国家湿地公园西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蔡建
煌、赵维刚、黄珏、王海峰清算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2019年4月16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
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4027号

颜灵君、凌彩岑：本院受理原告何双立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居住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10民初4027号民

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6035号

谭明满：原告鲁建芳诉被告谭明满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10民初1603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1095号

郑丽丽、仇雪琴：本院受理的原告薛祖楠与被
告郑丽丽、仇雪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刘丹担
任审判长，与张一华、李刚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9
年4月29日15时05分在鄞州区徐戎路126号（原江
东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2170号

马峥：本院受理的原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与被告马峥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212民初12170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
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6188号

温州市华泰皮革有限公司、福建华泰皮革有限
公司、黄益弟、张兰香、黄李忠、陈晓云、黄益明：本院
受理温州市华夏人造革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起的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4月29日
14:30 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820号

何双飞、黄光明：本院受理的原告夏碎英与被告
何双飞、黄光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
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下午 14
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台州九鼎富仕广场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收购的【台州九鼎富仕广场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元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4、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9】年【1】月【21】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5、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书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

要约。
6、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朱舜】 联系电话：【18758262864】
通讯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193号定安名都B幢302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1日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台州九鼎富仕
广场有限公司

所在地

台州路桥

债权本金

202,500,000.00

利息

70,107,108.99

担保情况

抵押

资产状况
抵押物1：为台州九鼎富仕广场有限公司所有的商业房地产，位于台州市路桥区路桥街道南官大道与富仕路转角A幢第一层，总建筑面积6,820.5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2,
067.88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金额21,900.00万元。抵押物2：为台州九鼎富仕广场有限公司所有的商业房地产，位于台州市路桥区路桥街道南官
大道与富仕路转角A幢第三层，总建筑面积7,063.1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981.62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金额8,600.00万元。

备注
利息暂计算
至2019年1
月17日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孙贤杰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孙贤杰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行及辖属分支行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9年1月4日依法转让给孙贤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孙贤杰履行相
关义务。

孙贤杰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孙贤杰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13857688789
特此公告！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孙贤杰
2019年1月21日

序号

1

原债权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辖属机构

债务人名称

宁波冠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12月14日)
本金

10470.00

欠息

3517.12

担保人

宁波康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沈信源、祝冠琼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
公告之日起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
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1.以上本金基准日为2018年11月20日，利息暂计至2016年7月25日。
2.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4. 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联系电话：13758290373 0571-87836746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1月21日

债务人名称

兰溪市如溪家纺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32780000

利息

1099134.29

担保人

浙江省兰溪市丰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兰溪市丰雪针纺有限公司、兰溪市雪如
歌针纺有限公司、赵雪如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衢州巴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等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衢
州巴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

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衢州巴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相关义务。衢州巴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
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衢州巴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
1、上表本金基准日为2018年8月31日，利息暂计至收购基准日2017年4月30日；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5、上表债权金额、利息及担保人、
担保方式，以相应合同、权证及法律文书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6722、18357012828
特此公告

衢州巴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1月21日

借款人（主债务人）

东阳市金呔狼领呔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6年东阳字第00311号、2016年东阳字第00536号

本金余额(单位：元）

13989724.34

收购基准日

2017/4/30

截至收购基准日利息(单位：元）

302936.98

担保人

保证人：东阳市吴宁顺兆丰服装厂、东阳市法特领带厂、陈文芳、蒋顺高等。抵押人：东阳市吴宁顺兆丰服装厂。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博源装订材料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

博源装订材料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
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金华市博源装订材料有限公司。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金华市博源装订材料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金华
市博源装订材料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

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博源装订材料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朱先生】联系电话：0579-83152555

单位：人民币万元

债权银行

中国银行

合计

借款人名称

金华市东润工具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17】年【7】月【22】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6年金中字0514号

本金

619.56

619.56

欠息

11.52

11.52

担保人

杜秀芳、金华市三联变速箱齿轮制造有限公司、金旭刚、杜静、金晓春、王秀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博源装订材料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1】日


